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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条规

定，依法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应当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

的意见。为此，本次环评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形式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中有关规定执行。

接受建设单位环评服务委托后，第一次信息公开是通过网站

（http://www.gyxww.cn/folder41/folder42/folder49/2022-10-12/johuG1qlngXq8Yb3.

html）的方式向公众公开了项目的建设概况，联系方式，环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

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事项等。

第 二 次 信 息 公 开 是 在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形 成 后 ， 通 过 网 站

（http://www.gyxww.cn/folder41/folder42/folder49/2023-02-17/vufT9oZgr31SG3Lz.

html）的方式向公众公开项目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工程采取的环保措

施。同时建设单位在“广元日报”进行了 2次公示，并于 2023年 2月 21日对当

地村民发放了问卷调查。

信息公开期间，公众可以在环评单位、建设单位和第二次公示网站

（http://e.gyxww.cn/gyrb/html/202302/20/node_A02.html）中查阅报告书全本。

2023年 11月 3日，我公司在四川政务服务网中将原来的项目名称变更为青

川县竹园镇梁沙社区（LS-01)绿色畜宰加工项目，其备案号（川投资备

【2207-510822-04-01-467524】FGQB-0203号）未发生变化。

第三次信息公开是在报告书拟报批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审批期间，特

在“环评云助手”上向社会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2年 10月 12日，我公司在该项目委托环评后通过在网站的方式向公众

公示以下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修正）和《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等相关规定，进行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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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新建绿色牛羊屠宰场项目

建设单位：青川鑫隆牛羊屠宰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梁沙社区三组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 5000平方米，新建待宰圈，屠宰车间，分割车间，冷

冻库，办公及其他配套附属用房,供排水等配套环保工程。实现年屠宰肉牛 1万

头，肉羊 5000只的生产能力。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青川鑫隆牛羊屠宰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15082806720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成都欣天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工

联系电话： 13980152739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调查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个人或单位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和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书面意见（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

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公众意见征求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2.2 公开方式

第一次信息公开是通过在广元新闻网以公告的方式（见图 1）向公众公开了

项目的建设概况，联系方式，环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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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示时间为 2022年 10月 12日，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

行管理办法》（环发 2006[28]号）第十条规定。

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公众未提出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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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初步形成后，随即展开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

的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目

前《新建绿色牛羊屠宰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青川鑫

隆牛羊屠宰有限公司现将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进行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新建绿色牛羊屠宰场项目

建设单位：青川鑫隆牛羊屠宰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梁沙社区三组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 5000 平方米，新建待宰圈，屠宰车间，分割车间，冷

冻库，办公及其他配套附属用房,供排水等配套环保工程。实现年屠宰肉牛 1万

头，肉羊 0.5万只的生产能力。

二、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报告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

见附件 1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A:建设单位：青川鑫隆牛羊屠宰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广元市青川县竹园镇梁沙社区三组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方式：15082806720

B:编制单位：成都欣天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梨花街 12号 1栋 2单元 16层 1615号

联系人：张工

电话：13980152739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所在地厂界 2.5km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及居民。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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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征求政府相关部门及周边地区的民众、政府工作人员、环境保护人员等

的意见。征求意见内容包括对现有区域的意见和看法，对拟建项目的态度，对项

目拟采取环保措施的态度、对项目选址的意见以及对环评结论的意见等。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

docx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期间，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通过电话、传真、信件、电子邮件

等方式提出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为便于进一步了解公众的具

体意见和建议，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公示网址为：

http://www.gyxww.cn/folder41/folder42/folder49/2023-02-17/vufT9oZgr

31SG3Lz.html（见图 2），公示时间：2023年 2月 17日，项目进行持续公开，

公开期限不少于 10日，符合《办法》中的第十一条中的第（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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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3.2.3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本项目

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于 2023年 2月）将公示信息刊登在广元日报进行

再次公示（见图 3、4），该广元日报可于网上阅读或者购买纸质版本阅读，符

合《办法》中的第十一条中的第（二）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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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元日报（网上阅读版）公参公示截图

（http://e.gyxww.cn/gyrb/html/202302/20/node_A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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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广元日报（网上阅读版）公参公示截图

（http://e.gyxww.cn/gyrb/html/202302/21/node_A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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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其他

为了让项目周围居民对项目建设有进一步的了解，建设单位于 2023年 2月

21日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征求项目周边居民及有关单位对本项目建设的

意见和建议，其公参调查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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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广元新闻网）和报纸（广元日报）的方式将项目第二次

公示的主要内容向公众进行公示，并留下电话号码、邮箱。需要翻阅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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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众可通过网络下载、电话、邮箱的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由建设单位提供项

目征求意见稿。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止第二次公示日期截止，建设单位未收到关于本项目的投诉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讨论会等情况

项目选址位于青川县竹园镇梁沙社区境内，其规划、用地均符合相关要求。

本项目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

4.2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由我公司通过实地走访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4.3宣传科普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宣传科普工作。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2月 21日对项目所在地周边村民发放了公众调查表，本

次调查个人共发放调查表 19份，实际收回 19份，回收率 100%。

此次调查表格的发放是随机进行的，事先并不知道被调查人的职业和文化程

度等信息。因此，调查结果的人员职业构成和文化构成的比例分布呈不均匀性，

主要涉及面仍然很大，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公众调查对象统计结果详见下表。

表 1 个人公众调查对象统计结果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常住地址

1 陈绍太 510802196311283479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2 伍小蓉 510822197409186722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3 何小玉 /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4 陈丽 510822198712156723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5 陈潇凌 510822200912176710 18116782396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6 卢仕蓉 510822197407126736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7 童仕强 510822197509256716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8 陈绍强 510802197204083476 18113740686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9 徐小红 510802196703143483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10 姚正均 510802196506103474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11 陈华英 /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12 姚建 /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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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姚正菊 / 13547185983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14 姚正勇 51082119680813492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15 王芳 / 18981232757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16 杨显富 510802196302053479 15378535543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17 徐富军 51080219770518411X 15082802757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18 童仕均 510802196402273479 /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19 童建兵 510822198812256713 18144311001 竹园镇梁沙村 3组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统计结果见下表。

表 2 个人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统计表

序号 问题 选择项 选择人数 百分比

1 项目建设区域环境质量

非常好 19 100%

好

一般

不好

2 你认为项目主要污染物

废水 2 10.53%

废气

噪声

固废 17 89.47%

其他

3 你认为意见中提出的治理措施是否

有效可行

有效可行 19 100%

需改进

不清楚

4 你对本项目的态度

支持 19 100%

有影响

无所谓

5 你对本项目建设的其他意见、建议

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根据调查结果统计，公众对本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处置比较担忧，

希望建设单位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的处理项目“三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结合公众提出的意见，建设单位拟通过以下措施改善项目“三废”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

1)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四川省的各项环保法规和要求；

2) 强化施工期的各项管理工作，制定合理施工计划和污染防治对策，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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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和当地环保部门

要求进行施工作业；

3) 加强对施工单位及现场工作人员的环境法规宣传，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

使环境保护真正成为建设项目施工中的自觉行为和实现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

在需要；

4) 建立健全施工管理制度，应将环保责任制纳入施工招投标合同，施工建

立中应配备环保专职人员，确保施工期环保措施的落实；

5) 加强培训，全面提高员工的环境保护意识；

6) 加强绿化工作；

7) 做好与周围群众的联系工作，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次公参参与调查，被调查居民未提出反对意见。所提出的建议、意见，建

设单位均通过相应的政策、方法、措施得以实施。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

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2022年 10月及 2023年 2月，项目已通过两次网

络公示、报纸公开和张贴公示，2023年 3月通过了其环境影响报告书专家技术

审查会，且已完成专家意见修改后，拟报批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审批期间，

特在“环评互联网”上向社会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公示内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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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

7其他

为便于公众查阅项目，项目环评报告书（全文）以纸质版的形式存放于青川

鑫隆牛羊屠宰有限公司。需要查阅的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索取。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新建绿色牛羊屠宰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

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

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新建绿色牛羊屠宰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青川鑫隆牛羊屠宰有

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青川鑫隆牛羊屠宰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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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公众提交的公众意见表不纳入附件，但应存档备查）。

注：

1.根据《办法》规定，公众参与说明需要公开，因此，建设单位在编制公众

参与说明时，应不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2.关于“6.报批前公开情况”章节，建设单位按照《办法》要求在报批前公开

公众参与说明时，由于报批前公开环节尚未开始，故不包括本章内容。向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报送公众参与说明时，应包含本章内容。


